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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4/2021_2022__E5_A4_8D_

E6_97_A6_E5_A4_A7_E5_c75_644803.htm 为加强我校硕士研究

生培养工作，促进学科建设的发展，对我校准备担任硕研究

生指导教师人员的任职资格审核作如下规定： 一、基本原则

1、硕士生导师是培养和指导硕士生的重要工作岗位，从适应

硕士生培养工作和满足学科建设发展需要出发，按需设岗，

进一步改善硕士生导师队伍结构，扶植新增学科点的梯队建

设。 2、审核工作应坚持标准，严格要求，保证质量，做到

公正、公开、合理。 二、新增硕士生导师的基本条件 1、具

有博士和硕士学位授权学科、专业的本校副教授（或相当职

称）及以上人员，年龄在50周岁以内，40周岁以下者一般应

具有硕士学位，出国期6个月以上者暂不考虑。 2、拥护党的

基本路线和教育方针，治学严谨，作风正派，为人师表，教

书育人。 3、近5年内有一定价值的科研成果，有可用于培养

硕士生所必要的科研经费和条件。 从事理科基础性研究的，

近5年内以第一作者在国内核心杂志（核心杂志界定以北京大

学图书馆编辑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00）版》为准

，以下标准相同）上发表论文不少于5篇，同时近3年内承担

科研项目经费累计2万元以上。 从事理科应用研究和工程技

术研究的，近5年内在国内核心杂志发表论文不少于3篇（或

专利1项），近3年内承担科研经费累计8万元以上。 从事医学

研究的，近5年内发表论文不少于5篇。若属临床应用型的，

近3年内科研经费不少于1万元，属临床科研型的不少于1.5万

元，属基础科研型的不少于2万元。 从事文科研究的，近5年



内在国内核心杂志发表论文10篇以上，或已出版了较高水平

的学术著作和教学用书。 4、近5年至少协助培养过一届硕士

生（若为博士学位获得者，则近5年至少有过协助指导硕士生

的经验），且培养质量较好，具有较强的责任心和指导培养

硕士生的经验及能力，教学工作量达到学校对教师教学工作

量的基本要求，且近3年至少为硕士生开设过1门课程（临床

医学除外）。 5、掌握一门外国语，具有熟练阅读及一定的

听、说和写作能力。 三、审核的程序和办法 1、申请人通过

本人所在院系提出申请，填写《申请培养硕士学位研究生指

导教师简况表》，并提供相应的科研和教学成果证明材料。

2、院系进行初审，审核申请人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及是否符合

基本条件。 3、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进行复审表决，审核申请

人的教学科研水平及所从事的研究方向是否符合学科建设和

发展的需要。表决的同意票数达到或超过投票委员的2/3、且

全体委员的1/2为表决通过，同时报研究生院备案。 4、增硕

士生导师任职资格审核工作每年下半年进行。外单位兼职硕

士生导师任职资格申请的条件和审核程序与专职相同。 5、

本规定解释权属研究生院。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